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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新材”或“公司”）持续督导

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

10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5年 5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就天宜新材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年 7月 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

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1211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7,88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975,315,6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7,502,743.48元（不含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7,812,856.52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7 月

18日全部到位。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8月 1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天

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1880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1,438,808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 20.8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319,041,594.48 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96,586,846.24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2年 9月

30日到位。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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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5年 5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 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期限将于 2026年 5月 13日届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 30,0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本次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受光伏行业政策调整、市场需求收缩等因素的持续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出

现持续大额亏损，流动性风险已显现，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同

时，公司面临较为严峻的债务压力，资金严重短缺，已无力偿还大额债务，公司

主要银行账户以及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目前公司已进入破产预重整阶

段，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已不足以归还上述 3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短期内公司也无法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渠道筹集足够资金用于归还

上述募集资金。

四、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司法划转或冻结的情况

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因司法诉讼或仲裁导致募集资金被累

计划扣 7,620.22 万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 510.76万元被冻结，占募集

资金余额的比例为 8.97%。

五、下一步归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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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说明，现阶段除了重整计划外，尚未有能一次性解决掉公司大额债

务的方案。公司将积极推进预重整（重整）工作，与各方努力推动预重整（重整）

阶段各项工作的实施落地，如公司能够顺利推进重整事项，确定后续的公司重整

计划，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工作，第一时间与管理人、投资

方积极协商制定相关方案弥补募集资金临时补流、划扣损失并解除募集资金专户

被冻结受限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第十

三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2025年 5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天宜新材应在 2025 年 5月 14 日董事会审

议通过使用人民币 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之日起 12个月

内，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上市公司尚未归还已到期前次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不符合相

关规定。

2、保荐机构已在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多次与上市公司口头

和书面沟通，督促公司务必提前做好资金规划，尽快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

3、保荐机构关注到，天宜新材目前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公司及子公司

多起诉讼纠纷导致募集资金专户被司法强制划扣，多个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

冻结，子公司天启颐阳和新毅阳已临时停产，公司处于预重整阶段，整体偿债能

力严重受限。上述流动性困境是导致公司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根本原因，且

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保荐机构提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公司流动性风险及相关影响。

4、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规范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和

消除无法归还募集资金的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积极推进预重整（重整）工

作，制定有效的重整方案，化解公司流动性风险；与管理人、投资者制定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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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弥补募集资金划扣损失并解除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受限的情况；并及时披露归

还募集资金的进展情况。

5、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无法按期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事项进展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具体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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